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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班子参与竞拍

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授权经营班子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额度范围内参与竞拍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侨禧”）

51%股权，并授权经营班子办理相关竞拍及股权转让等手续。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锦辉置业”）与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签署了《产

权交易合同》，锦辉置业以挂牌底价人民币 77,000 万元受让华侨城持有的北京侨

禧 51%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锦辉置业已于 2017 年 8 月 1 日以挂牌底价人民币 73,416 万

元受让华侨城持有的北京侨禧 49%股权（详见公司 2017-143 号公告）。本次交易

完成后，锦辉置业将持有北京侨禧 100%股权。 

北京侨禧系华侨城的控股子公司，设立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北京侨禧合法拥有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和新宫村的 1404-669、

670、665、666、668 地块，宗地面积为 117,633.10 平方米，出让面积为 102,533.10

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总面积为 239,373.00 平方米，土地出让金及契税已缴纳完

毕，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首批预售许可证，宗地开发程度为“三通一平”。 

各地块具体指标信息如下： 

序

号 

规划用地

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规模

（㎡） 

容积

率 

地上建筑

规模（㎡） 

控高

（m）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1 1404-669 
R2 二类居

住用地 
90,663.10 2.2 199,393.00 45 30 30 



2 1404-670 
A33 基 础

教育用地 
5,000.00 0.8 4,000.00 12 30 30 

3 1404-665 
A6 社会福

利用地 
7,400.00 1.5 11,100.00 18 30 30 

4 1404-666 
A2 文化设

施用地 
11,900.00 2 23,800.00 30 40 35 

5 1404-668 
S31 公交枢

纽用地 
2,700.00 0.4 1,080.00 9 12 35 

合计 117,633.10  239,373.00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指挥部大楼103、105、107、111、112室 

注册资本：820,568.141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年09月02日 

经营范围：旅游及其关联产业的投资和管理；房地产开发；自有物业租赁；

酒店管理；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会展策划；旅游项目策划；旅游信息咨询；旅

游工艺品的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35,160.28 14,634,488.90 

负债总额 14,452,235.82 9,822,888.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82,924.46 4,811,600.89 

 2017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36,845.93 3,548,110.48 

净利润 482,777.91 731,094.10 



华侨城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西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宁可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主开发后

商品房；物业管理；景区规划；园林规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经济信息咨

询；销售照相器材、通讯器材、工艺品、日用品；承办展览展示；技术开发；公

园管理；舞台设计；摄影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机动车公共停车

场服务；电影放映；出版物零售。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510 51% - - 

北京泰禾锦辉置业

有限公司 
490 49%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1,000 100% 

2、交易标的的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6 年 11 月 30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5,588.10 882,536.53 879,287.61 

负债总额 983,159.70 908,535.99 904,518.72 

净资产 -27,571.60 -25,999.46 -25,231.12 

 2017 年 1-10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2016 年 1-11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0 

净利润 -1,572.13 -25,999.46 -25,231.12 



基准日（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广东分所审计并出具瑞华粤专审字[2017]44040006 号《北京侨禧投资有限

公司专项审计报告》；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北京侨禧不存在质押、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1、公司成立 

2015 年 12 月 16 日，北京侨禧成立。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类型 

出资比例 

（%）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330 货币 33.00 

北京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0 货币 33.00 

招商局地产（北京）有限公司 340 货币 34.00 

合计 1,000  100 

2、股权转让 

2016 年 7 月 5 日，招商局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所属的招商局集团下达批

复，同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作为名义股东持有的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 34%

股权转让给实际出资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为此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6 年 8 月 29 日，北京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作为名义股东持有的北

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 33%股权转让给实际出资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1 日，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

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

司 49%股权转让给北京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 

该次股权转让后，北京侨禧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类型 

出资比例 

（%）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510 货币 51 



北京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 490 货币 49 

合计 1,000  100 

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286 号评估报告（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

侨禧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1 月 30 日，北京侨禧总资产账面值为 879,287.61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904,518.7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5,231.11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49,826.83 万元，转让标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76,411.68 万元，转让底价为人民

币 77,000 万元。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879,287.61 1,054,345.55 175,057.94 19.91 

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0.0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0.00 0.00 

      在建工程 0.00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0.00 0.00 0.00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879,287.61 1,054,345.55 175,057.94 19.91 

流动负债 4,518.72 4,518.72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900,000.00 900,00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904,518.72 904,518.72 0.00 0.00 

净资产 -25,231.11 149,826.83 175,057.94 693.82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北京



侨禧拥有的地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土地出让限制条件较少，项目资源较为稀缺。

因此，本次交易参照前次定价依据，公司以转让底价人民币 77,000 万元获取北

京侨禧 51%股份，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 

六、合同主要内容 

锦辉置业与华侨城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转让方（甲方）：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北京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 

1、甲方持有标的企业的 51%股权，拟将标的企业 51%股权转让给乙方。以

下均称产权。 

2、转让标的上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产权上设置质押、

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权机

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3、截止本合同签订日，甲方向标的企业提供的贷款金额合计人民币 475,830

万元。 

4、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于 2017年 11月 28日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挂牌期间只产生乙方一个意向受让方，由乙方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5、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77,000 万元转

让给乙方。 

6、本次交易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乙方应将转让价款的剩余部分（即转让

价款中扣除乙方已支付的保证金后剩余应支付的款项）人民币 54,000 万元在本

合同签署后 1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汇入北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7、在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20 个工作日

内，乙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

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企业新

的营业执照之日，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七、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北京侨禧 100%股权，享有其房地产项目的全

部权益，有利于公司发挥品牌优势，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



在北京的优质土地储备，符合公司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强势区域，深

耕一线城市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侨禧成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

次交易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锦辉置业与华侨城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 

2、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北京侨禧投资有

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瑞华粤专审字[2017]44040006 号）； 

3、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拟

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中

企华评报字（2017）第 3286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